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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新规
利好网上开店

在电商法实施之前，无论是在淘宝上

开网店，还是选择成为微商都不需要工商

登记，但电商发展在极大释放市场活力的

同时，这种“零门槛”也带来不少监管上的

问题。为此，“是否需要工商登记”在立法

时就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

最终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一锤定音：电

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不过，立法出台后，对于在浙江从事

线上体育用品生意的姚先生来说，却面临

着一个现实的问题：他的网店没有线下的

实体店，那该如何登记？

事实上，大量网上的小商家与姚先生

有同样的困惑，而经营场所的界定长期以

来都是电商的痛点。按照原先工商登记

的相关规定，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必须要

有经营场所，而经营场所又必须是经营性

用房，显然这一规定会直接增加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2018年12月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在电商法实施前夕发布的《关于做好电

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给出了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

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

“这显然是一大利好，有利于解决大

量在网上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的登记

难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电子商务法研

究所所长高富平表示，电子商务为个体经

营提供了无限空间，但也需要合规合法从

事经营活动，这其中工商登记便是最基本

的要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应当

明确登记不是“设门槛”的管制，而在于身

份的确认，同时也为未来的管理体制建立

一个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活跃于社

交媒体、但事实上从事电子商务经营活动

的主体如何登记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电商法鼓励推动社会共治

黄女士与人合伙在电商平台上开了

一家网店，主要经营食品，几年下来生意

也算是蒸蒸日上。“我们本身就是企业，证

照齐全、质量过硬。但在平台上开网店的

商家最看重店铺信誉，毕竟直接关系到用

户选择和搜索排名，所以现在网上就有人

打商铺信誉的歪主意，让我们很头疼。”黄

女士说，她的网店就遭遇过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是碰上了“职业差评师”，不分青红

皂白就打差评，然后对方往往会要求给几

千块钱“私了”；还有的人则是专门帮店铺

刷“好评”，明明是新开的店铺却有巨大的

“走单量”，用这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分流

了不少自己店里的潜在客户。

“平台经济”是电子商务出现的一个

非常显著的现象，也是电商法立法时关注

的重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平

台治理也暴露出了诸如假货、刷单、隐私

保护、大数据杀熟等等一系列问题，尽管

电商法对此做出了相应规范，但法律的落

地还需要各方多管齐下。

日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通

知中，“集中开展电商平台专项治理，净化

网络市场交易环境”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通知针对当前存在的网络违法经营

行为特别指出，要以关系网络市场秩序和

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强化

对虚假宣传、虚假促销、刷单炒信、侵权假

冒等违法行为的监测和治理。

“电子商务立法要运用互联网思维，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

作用。”此前电商法表决通过后，全国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会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电商法鼓励支持

电子商务各方共同参与电子商务市场治

理，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

电子商务经营者所形成的一些内生机制，

推动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模式。

跨境电商更合规
代购应受有效监管

根据相关规定，入境居民旅客在境外

获取总值超过5000元人民币（含5000

元）的个人自用物品，应主动向海关申

报。然而，近几个月来旅客入境超量携带

物品被海关查获的新闻屡屡成为舆论热

点，而这些旅客中就有不少从事海外个人

代购。

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

惠。近期各地海关监管趋严直接重创了

长期“野蛮生长”的海外个人代购，令整个

行业面临重新洗牌。对此，不少人将海外

个人代购面临的变局归结为电子商务法

的施行，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最近讨论的代购问题与电商法实施

没有必然关系，代购空间受限事实上是与

正常的跨境贸易监管有关，个人代购本身

就是很难融入现行监管体系的灰色市

场。”高富平认为，将代购问题与电商法实

施直接挂钩是舆论的一种误解，现行国际

贸易监管下，所有的货物贸易本来就要纳

入到海关、税收、进出口检验检疫体系，旅

行者或者境外亲友只允许携带零星的物

品入境。

事实上，在消费者跨境直购消费品这

种模式出现后，包含个人代购在内的大量

消费品进境的确给传统的以国际货物贸

易为主体的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

对此，电商法也作出了回应：国家进出口

管理部门应当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申

报、纳税、检验检疫等环节的综合服务和

监管体系建设。

高富平表示，国家一直在构建新的适

用跨境直购的监管体系，现在较为成熟的

是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和直邮进口模式，但

不管哪种模式，进口物品的税收问题已基

本解决。“个人代购仍然缺少有效的监督，

海关申报和纳税的方式存在大量的脱法

行为。”在高富平看来，个人代购未来的空

间将越来越小。

商务部：

将加大对知识产权
全方位保护力度

新华社 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1日表示，

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是坚定

的、一贯的。我们将采取更多有力措施

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各方面进一

步加大对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力度。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他说，近年来，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

成就。在立法方面，中国建立了符合国

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通过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

从不同角度对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

的法律保障。

在司法方面，中国近年来在北京、

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19

个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杭

州、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有效提升了

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水平。

在行政执法方面，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假冒力度进一步加强。针对一些重

点领域，开展保护专利权的“护航”和

“雷霆”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

网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保护了国内

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高峰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

权全方位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

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坚决惩处侵犯

知识产权的行为。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外商投资法草

案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这一草

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并将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外

商投资立法可谓进入“快车道”。

“这将是中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迈出的

重要步伐，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供坚实的法律保障。”高峰说。

他表示，商务部将继续积极配合全

国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审议工作，推

动这部法律早日出台。同时，也将会

同有关部门一道，抓紧研究制定外商

投资法有关配套法规规章，把这部法

律确立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为外商投

资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

竞争的环境。

中国使馆提醒：

公民切勿携带
肉制品入境泰国

新华社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1日在官方网

站上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遵守泰方

规定，切勿携带肉制品入境泰国。

使馆提醒说，泰国政府日前发布公

告，为控制非洲猪瘟疫情传播，禁止携

带生肉及香肠、火腿、培根等肉制品入

境泰国，违者最高可判处20万泰铢（约

合4万元人民币）罚款或两年监禁，或两

者并罚。

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

民遵守上述规定，切勿携带肉制品入

境，确保旅行顺利。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工作人员和大熊猫宝宝合影（1月31日摄）。

当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18年新生熊猫宝宝集体亮相，为新春佳节送上“萌萌的祝福”。 新华社 薛玉斌 摄

电商法实施满月，成效如何？
《人民日报》张璁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

专门的电商立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新鲜事物，因此对于电商法的实施效

果，方方面面都十分关注。目前，电商法实施已经一个月，电商行业出现了哪

些新变化？社会公众、电商企业、专家学者等方面又对其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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